附件2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带押过户申请
（向原贷款机构申请）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我公证处已与卖方:          身份证：                
买方：             身份证：                   签订带押过户协议，买卖双方已办理授权委托公证，现买卖双方已签订网签合同（合同号                           ），网签合同成交价款             元。
售房人           已在贵中心办理公积金贷款，贷款金额
             元，贷款期限      年，房屋坐落地址                           。根据委托公证，我单位代卖方向贵中心提出带押过户申请，并承诺按照业务规定及时向贵中心支付公积金贷款未清款项，请予以办理。
                              
公证处
 年   月    日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同意带押过户证明
（合同编号）

青岛市***公证处：
我中心已收到贵公证处关于公积金贷款借款人       的带押过户申请，该借款人在我中心公积金贷款信息如下;
借款人：            身份证：                            
贷款合同编号：                                    
贷款金额：            贷款年限：            贷款剩余本金：                。
抵押物地址：                                      
根据贵公证处提出的带押过户申请，经审核同意由贵单位为该借款人办理带押过户手续。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管理处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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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带押过户贷款结清申请书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借款人：        身份证：                     ，贷款合同编号：               ，我处已为其办理带押过户相关手续，根据该借款人委托公证要求，向贵中心申请办理提前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手续，请开具《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带押过户贷款偿还信息表》，我处承诺于开具当日将公积金贷款剩余还款金额及时、足额存入指定账户，因未及时、足额存入指定账户或其他原因致使扣款失败的，视为自动放弃还款申请，我处将重新提交该笔贷款结清申请。（由其行为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本处自行承担。）

                         公证处
                         年   月   日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带押过户贷款偿还信息表

	借款人
	
	身份证号
	

	合同编号
	
	贷款余额
（剩余本金）
	
	应还利息
	

	逾期本金
	
	逾期利息
	
	逾期罚息
	

	合计还款金额
	
	还贷类型
	公积金贷款提前结清

	收款账户户名
	

	收款账户账号
	

	收款账号开户行
	

	备注
	1. 贵公证处将偿还贷款资金划入市管理中心指定账户时，请务必备注写明“合同号#姓名带押过户贷款还款”，若未写、漏写、错写则扣款失败，相关责任由贵公证处承担；
2. 贵公证处必须在此表出具当日15:00将公积金贷款还款金额一次性存入收款账户，完成贷款清偿，若当日未完成则该信息表自动作废，需重新开具本表。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管理处
             年   月   日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带押过户登记注销情况说明书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借款人：          身份证：                     ，
合同号：               因                      无法完成带押过户的业务办理，按照本公证处与其签署的协议规定（授权委托本公证处代办）终止带押过户业务，请贵中心对该笔带押过户申请信息予以注销，由其行为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本公证处自行承担。

                             公证处
                             年   月    日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带押过户贷款申请
（向新贷款机构申请）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买方：             身份证：                    已与卖方:          身份证：              于         （公证处）签订带押过户协议，买卖双方已办理授权委托公证，现买卖双方已签订网签合同（合同号                    ），申请公积金贷款     万元，贷款首付款           元已存入提存账户，提存账户资金余额为                   元。
卖方      已在               办理（公积金/商业银行）贷款，贷款剩余本金：                    ，房屋坐落地址                              ，原贷款机构已出具同意带押过户证明。
据委托公证，我单位代买卖双方向贵中心提出带押过户贷款申请，并承诺按照业务规定及时完成带押过户业务办理流程，并承诺，在办理抵押登记申报时，严格按照中心与借款人签订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抵押借款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进行原文誊抄，请予以办理。

              公证处
 年   月    日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带押过户贷款发放申请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根据委托公证，我公证处已代买方:             身份证：   
                    卖方：               身份证：      
                       成功办理转让预告登记和抵押预告登记，完成契税和所得税交付，该笔贷款合同号                
抵押物地址                             ，预抵押回执号              ，现请贵中心予以发放贷款。

                                公证处
年   月   日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带押过户贷款放款证明


公证处：
借款人：          身份证号：                   
贷款合同号                   ，贷款金额      万元已成功发放至贵公证处提存账户，请注意查收并及时办理带押过户后续业务。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年   月   日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带押过户业务办结证明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借款人      身份证                   ，贷款合同号               ，带押过户业务已全部办理完成。根据委托公证及合作协议规定，我公证处已完成抵押物转让预告登记转正式登记和抵押预告登记转正式登记，回执号                 ，核查卖方原贷款机构                   已完成注销原抵押登记，贵中心现为第一抵押权人，请及时领取抵押权证。

                                公证处
年  月   日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带押过户贷款申请注销说明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借款人：          身份证：                        ，
合同号：               因                 无法完成带押过户的业务办理，现申请终止带押过户贷款申请业务，请贵中心对该笔带押过户贷款申请信息予以注销，由其行为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本人自行承担。

                      买方：
                      卖方：
                           公证处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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